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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飞天诚信”、“被申请

人”) 与自然人黄建良（以下或称“申请人”）关于《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关于嘉兴万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及增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收购

协议》”或“协议”）所引起的争议仲裁案，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收到北京仲

裁委员会出具的（2018）京仲裁字第1636号《裁决书》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2014 年 9 月 10 日，申请人黄建良与被申请人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

以及嘉兴万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司”，后更名为飞天万谷智

能科技有限公司）、蒋南敏签订《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万谷智能

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及增资协议》。收购及增资完成后，被申请人持有目标公司

60%的股权，申请人持有目标公司 40%的股权，双方对目标公司约定了业绩对赌

条款。 

2015年 9月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签订了《<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嘉兴万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及增资协议>的修订及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

称“修订协议”）、《<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嘉兴万谷智能科技有限公

司的收购及增资协议>的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根据修订协议，

目标公司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扩大至包含被申请人的智能卡业务，根据补充协议

约定，2015年 9月 22日被申请人预付申请人股权收购款贰佰万元人民币。 

飞天诚信披露 2017 年年报后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继续收购其持有的目标

公司 40%的股权，双方意见产生分歧。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，请求

被申请人依据上述协议以 1600 万元收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40%的股权。 

2018年6月11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受理本案，2018年7月30日进行了首次开庭审



理，2018年8月14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，拟与对方在仲裁委

主持之下达成调解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4日、8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

讯网上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本次仲裁的裁决情况 

2018年8月31日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仲裁庭的主持下就达成的调解意见签

署了书面协议，仲裁庭并据此作出裁决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.被申请人尚需向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1250万元； 

2.本案仲裁费125550元（已经由申请人全部预交），全部由申请人承担。 

上述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，被申请人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

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完毕。逾期支付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  

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

本次裁决对公司的利润影响额为 1,450万元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仲裁裁决书。 

 

 

飞天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3日 




